
国道 G325 改线开平段“百千万工程”智慧
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的

社会稳定性评估和安全技术评价
咨询服务需求书

序号 类别 采购需求内容

1 名称

国道 G325 改线开平段“百千万工程”智慧

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的社

会稳定性评估和安全技术评价咨询服务

2
项目业主情

况

项目业主：开平市交通运输局

地址：开平市沿江西路 68 号

联系人：苏工

联系电话：0750-2337917

3
中介服务名

称

国道 G325 改线开平段“百千万工程”智慧

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的社

会稳定性评估和安全技术评价咨询服务

4

对中介服务

机构和人员

的资质要求

1.供应人应当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

条规定的条件。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具

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，持有效的营业执

照，具有良好的信誉

3.资质要求：具备业务范围为工程咨询资

质。



5
服务内容和

服务要求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工程概况：本项目以盘活国道 G325 改线

开平段智慧路灯及光伏公共资源为目的，项

目路线全长 30.06 公里，拟建设智慧路灯

1114 根，其中 12 米灯杆约 846 根，9 米灯

杆约 268 根，均为光伏灯杆。项目投资规模

约 3.18 亿元（以最终批复为准）。

2.服务类型：对国道 G325 改线开平段“百

千万工程”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

使用项目提供社会稳定性评估和安全技术

评价咨询服务，编制本项目的社会稳定性评

估报告和安全技术评价报告。

3.服务要求：按现行国家规范、标准，法律

法规及有关政府文件等编制社会稳定性评

估报告和安全技术评价报告。同时配合发包

人的社会稳定性评估报告和安全技术评价

报告的评审、上报工作。

4.进度要求：按合同约定期限完成。

5.质量要求：负责本工程咨询服务的班子必

须健全，咨询人员经验丰富、专业配套，熟

悉和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等，

须对项目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服务。咨询项目



负责人必须具有项目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

资格，其他咨询人员应具有工程师或以上职

称。提交的成果深度满足现行有关法律法规

及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，并通过主管部门审

批等。

6
合同履行地

点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按合同约定

2.地点：开平市。

3.履行方式：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报告、

图纸及审批，对项目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服

务。

7

公开选取方

式和计价标

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，最高限价 23.7015 万

元，下限价 21.297 万元，上述金额含税、

编制费、评审费等一切费用。原则上超出报

价范围为无效报价。

3.计价标准：详见附件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后续

服务期限：至项目提交最终工程社会稳定性

评估报告和安全技术评价报告为止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按合同约定。

2.验收方式: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按照行业标准和相关程序进行



验收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负责修编项目服

务文件直至符合主管部门审批要求和合同

约定要求。

10 结算方式 结算方式：按中标价包干结算。

11 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

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

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，对方

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。

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

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，也可以

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。

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，违约方支

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履行债务。

12
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

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开平市人民法院起

诉。



13 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

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

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

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

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3.合同的变更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

形式确定、但有工程位置及设计方案发生改

变的情形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

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5 个工作

日内予以答复，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。

合同终止：双方确定，发生不可抗力或本项

目取消的情形，可以终止合同。

4、投标人提交的响应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：

资质证书、拟投入技术人员、工作大纲及报

价书等。





附件

1.社会稳定性评估报告编制费用

根据项目特征，结合市场行情，收费参考上海市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收费

暂行规定》和《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收费

暂行标准》的通知（沪发改投[2012]130 号），编制社会稳定性评估

报告费用上限价为 11.679 万元，下限价为 10.992 万元。

2.安全技术评价报告编制费用

参照《广东省安全评价收费指南（第二轮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安全技

术评价报告编制费用上限价为 12.0225，下限价为 10.305 万元

综上所述，两项报告编制费用上限价为 23.7015 万元，下限价为

21.297 万元。


